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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劉秉杰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05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a1590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301500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函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各機關學校【員工職場

霸凌事件】通報表各1份 (34366619_1130150078_1_ATTACH1.pdf、
34366619_1130150078_1_ATTACH2.ods)

主旨：請依臺北市政府所制訂之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

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」落實校園職場霸

凌之預防與處理工作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3年10月

30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36002986A號函辦理。

二、國教署來函以，近來校園職場霸凌事件處理不完善之情況

頻傳，顯示現行校園處理職場霸凌事件機制尚有不足之

處，包含調查、通報與處理過程中未能完善落實，影響教

職員的工作士氣。為營造友善且安全的校園職場環境，請

學校落實校園職場霸凌之預防與處理工作。

三、臺北市政府為要求各機關學校積極防治職場霸凌事件之發

生，落實建構免受霸凌侵犯之職場環境，訂有「臺北市政

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

項」並於113年11月1日修正該注意事項第2點及第7點規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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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13年11月1日府授人考字第1133009571號函計達）；請

各機關學校依該注意事項利用多元公開場合宣導反霸凌行

為，並公開揭示受理職場霸凌申訴之專責人員及申訴電

話、傳真、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。

四、又為配合市府進行職場霸凌事件之調查作業，請本局所屬

各機關學校於「被霸凌者提出申訴時」填寫員工職場霸凌

事件通報表，以免備文方式將電子檔寄至承辦人信箱

（a15902@gov.taipei）。

五、檢附國教署原函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各機關學校

【員工職場霸凌事件】通報表各一份。（私立學校請依國

教署來函落實校園職場霸凌之預防與處理工作，毋需填報

本表）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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